
鄂尔多斯市稀蓝微藻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6·13”二氧化碳窒息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2022年6月13日14时10分，达拉特旗鄂尔多斯市恩格贝生态示范园鄂尔多斯市稀蓝微藻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发生一起二氧化碳窒息事故，造成2人死亡，直接经

济损失238.6万元（不含事故罚款）。

　　事故发生后，市委副书记、市长杜汇良作出批示：“迅速查明原因，依法妥善处置。”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经市人民政府批准，6月14日成立了由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为

组长，市应急管理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农牧局、市总工会、市公安局等有关负责同志参加鄂尔多斯市稀蓝微藻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6·13”生产安全事故调查

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事故调查组邀请市纪委监委派员和聘请有关安全专家参与事故调查工作（详见附件2、3）。

　　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验、询问当事人、调取书证物证、专家技术鉴定，查明了事故发

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

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单位（企业）概况

　　鄂尔多斯市稀蓝微藻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稀蓝微藻公司”）位于达拉特旗鄂尔多斯市恩格贝生态示范区，成立时间：2016年2月2日；企业类型：有

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郑行；厂长：郑祖群；注册资本：二百万元；经营范围：藻类养殖、加工、销售；生产能力：年产

150吨饲料级螺旋藻；职工人数:21人；未设置安全管理机构和配备安全管理人员。

　　已取得《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621MA0MWXWB5Q，营业期限自2016年2月2日至2046年2月1日。

　　已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SC12215062100404,有效期至2024年9月3日；食品类别：干制水产制品（水产深加工品：盐藻粉）；盐藻粉生产线于2021年4

月至今一直处于停产状态。

　　（二）生产工艺概况

　　在大棚养殖池投入尿素、磷酸、碳酸氢钠养殖螺旋藻，成熟可以采收后，收集到藻液集中池，用水泵输送到斜架脱水清洗，然后再用真空机脱水，脱水后藻泥通

过料棒至烘干机烘干变成藻粉，打包出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水收集到回水池，然后通过水泵再打回到养殖池。回收池水泵出口汇总管处加入二氧化碳气体，送至养

殖池，增加碳源，促进螺旋藻光合作用。 

　　（三）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地点位于稀蓝微藻公司东北回水池厂房内，该厂房为砖混结构一层，室内为联排6个连续混凝土结构地下池，地下池编号自西向东分别为1、2、3、4、5、

6，事故发生地为2号回水池，该池长10m、宽6m、深2.85m，厂房外北侧约8米处各有两个水平相距10米的液体二氧化碳储罐，西侧液体二氧化碳储罐为二类压力容

器，设计容积为15.8m³，设计使用压力为2.27mPa，温度为-35℃，出厂日期为2012年9月，东侧储罐（以下简称“1号罐”），无标识牌，西侧液体二氧化碳储罐（以下

简称“2号罐”），2号罐西侧为蒸发器，其出口（管径为DN25）通过减压阀至东南方向水泵出口汇总管线相连接，泵入口管道至回水池底部。（详见附件4）

　　（四）事故现场气体检测情况

　　6月14日11时15分，事故调查组聘请内蒙古亿利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工作人员对稀蓝微藻公司2#回水池气体进行了取样。经分析，O2为19.9%、H2S未

检出、CO未检出、CO2为0.49%。（详见附件5）

　　（五）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责任部门情况

　　鄂尔多斯市恩格贝生态示范区管理委员会经济商务部负责与事故企业联系对接、进行安全检查和协调解决运营问题。

　　二、事故发生经过、事故报告过程、应急救援及善后处理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及抢险救援情况

　　2022年6月12日约10时，稀蓝微藻公司根据生产需要，厂长郑祖群联系到苏四小（当地村民），请他来企业对回水池2号和3号中间隔墙（混凝土）打开一个宽

0.8m、长1.15m的开口（2号回水池与3号回水池均为地下池，长10m、宽6m、深2.85m，事故发生前已被清空，底部仅有少量存水，水泵已停用，进出口无积液），

苏四小由于个人有事，介绍陈玉华（当地村民）6月13日到企业干活儿。

　　6月13日7时许，陈玉华联系高海云（当地村民）到公司找郑祖群对接，郑祖群将高海云和陈玉华带到回水池厂房内，要求其二人下至2号回水池内作业，郑祖群

提供一台冲击钻，高海云和陈玉华自带电缆和砂轮机，郑祖群为二人接通电源，高海云和陈玉华搭设脚手架后开始作业。中午12时，高海云和陈玉华离开作业现场，

去厂区餐厅吃饭、休息。

　　中午约12时30分，郑祖群联系购买的液体二氧化碳到货（供货单位为包头市远达鑫化工有限公司，车牌号为蒙BA1202，送货人韩秀林，磅单显示货物总重13.55

吨），由郑祖群组织随车两名运输人员向回水池厂房北侧的两个二氧化碳储罐内卸车，约下午14时卸车结束，运输车辆离开（事故调查时，东侧大罐液位计损坏，压

力为2.05MPa；西侧小罐液位55%，压力1.7MPa）。

　　约14时，高海云和陈玉华回到2号回水池开始继续作业。约14时10分，郑祖群与郑振山（外来技术人员）在回水池厂房北侧1号二氧化碳储罐底部处理阀门泄漏，

听到回水池厂房内有人呼喊，郑祖群与郑振山二人立即进入厂房内查看，发现高海云和陈玉华二人处于2号回水池西侧底部爬梯旁边，一人倒地昏迷，另一人坐在池

底呼叫。赶到现场的郑振山认为二人发生触电，随即将现场电源切断后，从爬梯下到2号池准备救援。郑振山顺着爬梯下到池底后感觉呼吸困难，立即从爬梯返回，



到室外呼吸空气，约5分钟后，郑振山再次进入回水池厂房，尝试救人，在下行至爬梯一半处，仍感觉呼吸困难，又撤回室外。这时，外雇电焊工阿拉腾乌拉（又名

金山）闻讯进入回水池厂房，下至回水池底部对高海云和陈玉华进行施救，施救过程中感觉呼吸困难，其在郑振山的协助下从回水池上来并返回厂房外。随后郑祖群

组织赶到的企业其他员工，使用风机和风扇及打破厂房玻璃等措施进行通风。14时30分，公司财务负责人陈增祥拨打110及120求救。约10分钟后，郑祖群突然想到可

能是二氧化碳管道阀门未关闭窜入回水池，立即到二氧化碳储罐检查，发现2号罐出口至蒸发器的两个阀门（见附件4：1号阀门和2号阀门）、蒸发器至自吸泵出口两

个阀门（见附件4：3号阀门和4四号阀门）、A泵出口阀门均未关闭，随即关闭了1号、2号、3号、4号二氧化碳阀门。15时20分许，郑振山再次下到2号回水池内，组

织在场人员使用绳子将高海云和陈玉华二人救出，经120医护人员对高海云和陈玉华现场抢救后确认二人死亡。

　　（二）事故报告经过

　　事故发生后，14时30分左右，稀蓝微藻公司财务负责人陈增祥拨打120和110电话请求救援；15时10分，达拉特旗公安局110指挥中心向达拉特旗应急管理局电话

通报事故情况；15时20分，达拉特旗应急管理局向鄂尔多斯市恩格贝生态示范区管理委员会电话通报事故情况；17时16分，鄂尔多斯市恩格贝生态示范区管理委员会

向鄂尔多斯市应急管理局报告了事故信息。18时05分，市应急管理局向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市委、市人民政府报告了事故信息。

　　稀蓝微藻公司未按法律法规要求在规定时限内向属地监管部门报告事故，存在迟报行为。

　　（三）善后处理情况

　　事故发生后，鄂尔多斯市恩格贝生态示范区成立善后工作组派专人与稀蓝微藻公司和死者家属对接，安抚家属情绪，协商赔偿事宜，稀蓝微藻公司按照国家政

策，妥善处理了2名死亡人员善后和赔偿事宜，目前善后处理工作已结束。

　　三、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造成2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238.6万元（不含事故罚款）。（详见附件6）

　　死亡人员情况：

　　

　　四、事故原因分析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

　　稀蓝微藻公司未对二氧化碳储罐与回水池水泵出口进行有效隔离，二氧化碳2号罐气体通过停用的A号水泵出入口管线窜入2号回水池内，导致正在2号回水池内外

来施工作业人员高海云和陈玉华二人窒息死亡。

　　（二）间接原因

　　1.稀蓝微藻公司未编制液态CO2卸车安全管理制度及操作规程；2号罐上次停用后一直未关闭2号罐至蒸发器、蒸发器至水泵出口及A号水泵出口阀门；6月13日液

态CO2罐车卸车作业前未确认CO2系统出口阀门状态。

　　2.稀蓝微藻公司储存并使用气液态CO2，风险辨识不足，未配备正压式空气呼吸器、气体浓度检测仪等安全防护器材，救援过程中，救援人员安全意识不足，在

未佩戴安全防护器材的情况下盲目施救险造成事故扩大。　　

　　3.稀蓝微藻公司未制定有限空间等危险作业安全管理制度，未办理受限空间作业票，未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及安全培训教育，未进行作业风险辨识，未

对作业现场环境的有毒有害气体进行分析，未设置作业监护人员，现场作业人员未携带便携式气体检测仪及安全绳进入受限空间作业。

　　4.稀蓝微藻公司安全管理混乱，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主要负责人长期不在岗位履职，未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

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未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未

组织制定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未配备兼职安全管理人员。

　　5.鄂尔多斯市恩格贝生态示范园管理委员会相关部门安全监管职责落实不到位，组织开展安全监督检查工作不全面、不深入、不细致，对监管企业存在的安全问

题没有及时发现并督促整改。

　　（三）事故性质认定

　　经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稀蓝微藻公司“6·13”二氧化碳窒息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对责任人员的责任认定和处理建议

　　1.企业人员

　　（1）郑祖群，稀蓝微藻公司厂长，负责公司现场管理工作。履行现场安全管理职责不力，未对二氧化碳储罐与回水池水泵出口进行有效隔离，二氧化碳2号罐气

体通过停用的A号水泵出入口管线窜入2号回水池内，导致正在2号回水池内外来施工作业人员高海云和陈玉华二人窒息死亡。其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涉嫌重大

责任事故罪，建议移交司法机关调查处理。

　　（2）郑行，稀蓝微藻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公司全面管理工作。履行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职责不力，长期不在岗位履职，未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

产责任制，未制定安全生产各项管理制度，未配备兼职安全管理人员，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

援预案，对事故存在迟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95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建议处上一年年收入40%的罚款，计27600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110条第2款的规定，建议给予降级处分，并处上一年年收入60%的罚款，计41400元；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53条的规定，合并处

罚69000元。

　　2.行政人员

　　杨兴龙，鄂尔多斯市恩格贝生态示范区管委会经济商务部干部（临时负责人），负责经济商务部全面工作。履行安全监管职责不到位，组织开展安全监督检查工

作不全面、不深入、不细致，对稀蓝微藻公司存在的安全隐患和问题没有及时发现并督促整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39条第1款第2项的规

定，建议给予政务警告处分。

　　（二）对责任单位的责任认定和处理建议

　　稀蓝微藻公司安全管理混乱，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企业主要负责人长期不在岗位履职，未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组织制定并实施

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未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

未组织制定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未配备兼职安全管理人员。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114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建议

给予罚款65万元。

　　（三）其他建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建议责成鄂尔多斯市应急管理局对事故责任单位及责任

人的行政处罚依法监督执行。建议市纪委监委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程序，落实有关责任人的行政处分。

　　六、建议整改措施



　　（一）狠抓企业主体责任的落实　   

　　稀蓝微藻公司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进一步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切实加强以下管理：

　　一是企业主要负责人要依法在岗履职，亲力亲为抓安全生产工作，建立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组织制定、完善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

作规程，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配备兼职安全管理人员。

　　二是参照《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采取可靠的隔断（隔离）措施，将可能危及作业安全的设施设备、存在有毒有害物质的空间与作

业地点隔开；作业中断超过30分钟，作业人员再次进入有限空间作业前，应当重新通风、检测合格后方可进入。严格执行有限空间“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安全管

理规定，设置安全监护人，开展作业全过程安全管控。

　　三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制定《危险化学品卸车作业安全管理制度》，明确作业前、作业中

及作业后各个环节的安全要求；根据《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88号）制定完善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进行演练。

　　四是根据《危险化学品单位应急救援物资配备要求》（GB 30077-2013）第6.1条的要求，使用危险化学品企业应配备气体浓度检测仪、正压式空气呼吸器等应急

救援物资。

　　五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373号）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的要求，公司两台CO2储罐（压力容

器）在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30日内，应当向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登记标志应当置于或者附着于该特种设备的显著位置；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定期检验要求，在安全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1个月向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提出定期检验要求；制定本单位特种设备管

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六是要制定本单位安全培训教育制度和计划，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安全培训教育，使从业人员熟悉掌握本岗位安全操作规程，了解本岗位存在的有害因素及防范措

施；对外来作业人员要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强化有限空间等危险作业安全要求的培训，杜绝盲目施救。

　　（二）严格部门监管责任的落实

　　鄂尔多斯市恩格贝生态示范区管理委员会和鄂尔多斯市农牧局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

中央领导同志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建立健全“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坚守安全生产“红线”。要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

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原则，进一步落实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要认真查找事故发生的深层次原因，举一反三、强化行业部门安

全监管。要认真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落实安全专项治理，确保取得实效。要深查企业安全管理状况、危险化学品使用、特种设备管理及有限空间作业情况，认真整

治安全生产中的突出问题，督促企业全面落实主体责任。要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工作，督促企业认真吸取血的教训，让每位企业员工安全生产意识真正入脑、

入心，坚决杜绝“三违”行为。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在安全生产工作安排部署，再梳理、再排查本部门贯彻落实、完成情况，要求专人负责，建立台账，未完

成或落实不到位的，严肃追究责任，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6·13”事故调查组

　　2022年8月1日


